江海职业技术学院
江海院发[2023]17号


关于印发《江海职业技术学院

收费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二级单位：

现将《江海职业技术学院收费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《江海职业技术学院收费管理办法》

江海职业技术学院

2023年3月29日 

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收费管理办法

为加强收费管理，规范收费行为，保障学校和学生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、《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及江苏省高等学校收费管理的相关规定，结合本校实际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收费坚持合法、合规、公开、透明的原则。

二、收费项目主要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、代收费。行政事业性收费包括学费、住宿费。代收费项目包括教材费、新生体检费、军训服装费、校服费、保险费以及经校办公会研究确定的其他项目。

三、收费工作责任

（一）、收费工作实行校、院二级管理体制

财务部门负责全校收费执行与管理，按照校办公会议通过的收费项目及标准组织各项收费的实施，根据校领导要求做好收费情况统计与报告，及时做好欠费情况的统计、通报和催缴，积极配合上级主管部门进行收费专项检查，加强收费票据管理。

各二级学院负责本学院收费的组织实施、收费情况报送，并与学生工作部、财务处共同做好学生欠费的催缴工作。

（二）、收费工作责任人

辅导员是收费工作的责任人。要按照学校确定的收费项目及标准，组织学生及时缴纳以学费、住宿费为主的各项费用，认真做好欠费催缴工作。

四、收费标准
（一）学费

学费标准参照上级有关文件执行，各专业具体收费标准由校办公会研究确定。

（二）住宿费

住宿费标准参照上级有关文件执行。住宿费收费标准发生变化，则按校办公会研究确定的标准执行。
   （三）代收费项目

1、教材费由教学管理部按实际情况制定每学年预收标准，按班级结算，学生毕业前多退少补。

2、新生体检费、大学生医保费，由后勤保障部按上级有关文件制定收费标准。

3、军训服装费、校服费等，按后勤保障部每年实际招标中标价执行。

五、缴费方式

（一）微信公众号缴费。学生（家长）登录“江海财务”微信公众号自主缴费或登录“江海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缴费平台”用微信自主缴费。

（二）支付宝缴费。学生（家长）登录“江海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缴费平台”用支付宝自主缴费。

（三）银行卡刷卡缴费。

（四）现金缴费。

六、退费

学生退（转）学退费按上级有关文件执行。

七、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原扬江院[2019]32号《江海职业技术学院收费管理办法》同时废止。



